北京市机关学习贯彻“７·９”重要讲话精神五周年成果展项目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北京市机关学习贯彻“７·９”重要讲话精神五周年成果展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南竹杆胡同6号北京INN 3号楼9层）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4年04月15日上午10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BJJQ-2024-171
项目名称：北京市机关学习贯彻“７·９”重要讲话精神五周年成果展项目

项目预算金额：72万元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01
	第1包：施工布展
	27
	一项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拟启动北京市机关学习贯彻“７·９”重要讲话精神五周年成果展活动，本分包具体工作包括：展览搭建及撤展、施工安全保障、施工材料准备、灯光特效布置、施工应急保障等（详见招标文件）

	02
	第2包：设计与宣传
	45
	一项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拟启动北京市机关学习贯彻“７·９”重要讲话精神五周年成果展项目活动，本分包具体工作包括：展览设计、图片装裱、网上展厅设计制作、宣传册制作等（详见招标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详见招标文件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投标人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4年03月25日至2024年04月01日，每天上午09:00至12:00，下午12: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南竹杆胡同6号北京INN 3号楼9层（地铁2号线、6号线，朝阳门站H口出，向南200米）
方式：现场购买或邮寄购买。
售价：每本人民币500元（含电子版） ，售后不退。若邮购，仅支持到付。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2024年04月15日10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南竹杆胡同6号北京INN 3号楼9层会议室（地铁2号线、6号线，朝阳门站H口出，向南200米）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6.1进口产品规定：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的规定，本项目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投标。

6.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节能产品强制采购

（2）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优先采购

（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4）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

（5）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

（6）进口产品管理

6.3 标书款支付方式：现金、支票、银行汇款。

标书款银行账号：邮寄购买招标文件的，请投标人一律使用单位对公账号，按下述地址汇款，汇款单上应注明汇款用途、所购招标文件编号，然后将汇款单复印件、购买单位名称、详细通讯地址、电话、传真、联系人、联系方式（手机号）等信息，发送至电子邮箱yw02@hcjq.net，我公司收到后将尽快以快递方式将招标文件邮寄给贵方。

收款单位：北京汇诚金桥国际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支行  

银行账号：1119  1701  0400  02067

开户行行号：1031  0001  9176

6.4凡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需提供以下资料：（1）法人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2）购买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6.5本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发布。

6.6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文件依据：（1）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2）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6.7采购代理机构项目编号：BJJQ-2024-171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56号院5号楼

联系方式：任老师，010-5556429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北京汇诚金桥国际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南竹杆胡同6号北京INN3号楼9层

联系方式：010-65915614、65913057、6524457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于洋、张静恬

电　话：010-65915614、65913057、65244576。传真：65951037
